呈贡区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工作经费

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一、基本情况
(一) 项目概况
昆明市呈贡区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工作经费主要包含辖区6个街道城乡人居环境综合整治。吴家营街道前卫营社区综合整治，吴家营街道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工作经费补助，龙城街道“四治、三改、一拆、一増”工作经费，龙城街道老城片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经费，斗南街道梅子社区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工作经费，斗南街道临拆违整治工作经费。

（二）项目绩效目标
1.项目绩效总目标：深入开展城市“治乱，治脏，治污，治堵”行动，加快实施城市“旧住宅改造”工程，依法拆除违法违规建筑，提升城市绿化品质，增加城市绿化面积。
2、项目阶段性目标：大力整治“门前三包”、整治占道经营、乱摆乱放，乱涂乱画，乱排乱倒等不文明行为、强化社区综合整治，对饮食摊点，重点河沟等重点区域进行整治，改善社区环境卫生。依法拆除违法违规建筑、提升社区绿化景观 、大幅增加社区绿化面积，极大改善居民人居生活环境。
二、项目单位绩效报告情况

结合项目实际进展，当年支出50万元，其中吴家营街道前卫营社区综合整治10万元，吴家营街道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工作经费补助15万元，龙城街道“四治、三改、一拆、一増”工作经费5万元，龙城街道老城片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经费10万元，斗南街道梅子社区人居环境提升改造工作经费5万元，斗南街道临拆违整治工作经费5万元。项目如实申报绩效。
三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。
严格控制，确保资金合理使用和资金使用安全；强化资金支付管理、项目成本管理和财务管理制度；加强项目管理，确保项目建设取得更好经济、政治、社会效益。
（二）绩效评价原则、评价指标体系、评价方法。
绩效评价原则：同一尺度、同一标准下，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。
评价工作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两个步骤：定量评价以评价客体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基础，经过认真审查和核对，测出定量评价结果。

（三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。
1.前期准备：根据区财政局《关于开展关于填报呈贡区2018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计划表的通知》（呈财〔2019〕18号）文件要求于2月25日前进行上一年度项目支出情况梳理，填写项目评价计划表，所有项目均列入自评计划。我局结合项目特点，遵循“客观、公正、科学、规范”的原则，采用“以结果为导向、基于证据”的绩效评价方法，进行评价体系的构建，评价资金使用的效率与效益。评价采用目标预定与实施效果比较方法，将项目计划的绩效目标与其实际所产生的效益进行对比，对项目资金的使用绩效作出全面评价。
2.组织实施：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，在2019年3月成立由局长任组长绩效评价工作组，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。
3.分析评价：3月7日至3月15日，各部门、各项目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；3月18日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自评工作，并提出工作要求，各事业单位、各自评项目于3月25日前上报自评情况；3月26日至3月29日由局评价工作小组进行核实、分析，对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、打分、形成评价结论。
四、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
项目资金情况分析

项目总投资50万元。项目资金到位、使用按以下程序进行：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按照上一年度区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、管理情况等，安排本年度项目资金。2018年下达呈贡区城乡人居环境整治专项工作经费为50万元。

2.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分析
为加强资金使用管理，我单位严格相关项目资金管理等文件规定，专账管理，专款专用，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计划严格按照上级批复，确保项目资金按规定的范围使用。专项管理经费按序时进度支付。
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（附相关评分表）

 2018年，我部门充分履行职责职能，严格按财经法规及制度使用、管理资金，整体支出情况较好。在区财政局的大力支持下，完成了呈贡区提升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工作，自评得分98.5分。

六、主要经验及做法、存在的问题和建议：无
七、其他需说明的问题：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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